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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婦女的歧視若不完全
消除，人權保障就無法真
正落實」 

 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結論 

 



緒論綱目 
• 現行以「核心國際人權文書」為
中心的國際人權體制 

• CEDAW公約成立沿革與運作機制 

聯合國人權體制中的
CEDAW公約 

• CEDAW規範面向的重要性 

• CEDAW改革面向的重要性 

CEDAW公約的重要
性 

• 我國CEDAW公約的國內法化 

• 《CEDAW施行法》內容 

國際公約的內國法化
與「CEDAW施行法」 

• CEDAW的性別「實質平等」模式 

• CEDAW的「矯正式促進平等」取
徑 

「平等」概念的演變 

結語 



現行國際人權體制 

以「核心國際人權文書」為中心 

 
人權理事會認定共九項 

八項「核心國際人權文書」任擇議定書 

各有報告機制及獨立專家委員會監督 

個人申訴程序與各委員會主動調查權 

一般性建議需經人權理事會通過 



九大「核心國際人權文書」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5年）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處罰公約》（1984年）；  

《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1990年)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2006年) 

《殘疾人權利公約》(2006年)  



CEDAW公約成立沿革與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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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edaw2010.org/index.php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cdrom_cedaw/EN/files/cedaw25years/start.html


婦女人權的完整保障清單 

CEDAW 

前言 

實質條款 

概括性原則 

個別領域權
利 

監督機制 

一般條款 





WHY CEDAW?  消極面 
 

關心到盡管有這些各種文件，歧視婦女的現
象仍然普遍存在， … 

違反權利平等和尊重人的尊嚴的原則，阻礙
婦女與男子平等參加本國的政治、社會、經
濟和文化生活，妨礙社會和家庭的繁榮發展，
並使婦女更難充分發揮為國家和人類服務的
潛力，… 

在貧窮情況下，婦女在獲得糧食、保健，教
育、培訓、就業和其他需要等方面，往往機
會最少。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序言 

本公約締約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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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EDAW?  積極面  
  
 

確信一國的充分和完全的發展，世界人民的
福利以及和平的事業，需要婦女與男子平等
充分參加所有各方面的工作 

  

婦女不應因生育而受到歧視，因為養育子女
是男女和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 
為了實現男女完全平等，需要同時改變男子
和婦女在社會上和家庭中的傳統任務， 

 決心執行《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內載的各
項原則，並為此目的，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消除這種歧視的一切形式及現象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序言 

本公約締約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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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男女平等的國際因素 

基於平等和正義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 

徹底消除種族隔離、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種
族歧視、新老殖民主義、外國侵略、外國佔領
和外國統治、對別國內政的干預 

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加強，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各國…彼此之間的相互合作，…裁軍，國與國
之間關係上正義、平等和互利原則的確認，在
外國和殖民統治下和外國佔領下的人民取得自
決與獨立權利的實現，以及對各國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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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公約的重要性 
 

規範面向 
全面性有機發展的國際法體制 
–1979年訂定的30條條文 

– CEDAW委員會一般性建議 

國際共通的性別人權對話平台 
–國際社會可以共同理解、運用的框
架、語言、標準及價值 

–將在地性別平等發展具象定位於
CEDAW全球視野之中 

改革面向 
 

交叉性 



CEDAW公約的重要性 
 

規範面向 
改革面向 

CEDAW確立：婦女人權低落不彰
肇因於政經、社會、文化行為模式
之歧視，應積極消除。 
CEDAW明訂：消除歧視與保障婦
女人權之實踐為國家義務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到台灣 

2005年「民間推動台灣落實CEDAW聯盟」 

「推動CEDAW四年計劃綱領」 

    (200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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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台灣 

2007.1.5
立法院院
會通過行
政院函請
審議「消
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 

2007.2.9
總統簽署
加入書；
2007.3.  
被拒。 

2009 國家
報告/NGO
替代報告

2011.5.20立
法院通過
「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施
行法」 

國際公
約國內
法化及
政府具
體措施 

對於台灣的
意義： 
 

宣示台灣保
障婦女權益、
促進性別平
等之決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公約施行法」 

   

【制定/修正日期】民國100年5月20日/ 

【公布/施行日期】民國100年6月8日/ 

 

【法規沿革】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1000011747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9條；並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全文9條，暨附帶決議2項 



WHY？CEDAW施行法制法目的 

範圍 條文 正向性 實質意涵 

消除對婦女

歧視 

女性 第2條 消極除障 消除對婦女基於性或性

別的歧視/暴力/不公義 

健全婦女發

展 

女性 第4條 積極成就 培育經/社/文/政/教/勞、

健之自主能力，實現多

元潛能發展。 

落實保障性

別人權 

性別 第4,4,7

條 

基本保障 不同性別者的各種人權

維護無有差別。 

促進性別平

等 

性別 第4條 主動促進 不同性別者皆得實質平

等之國家機會、對待、

影響。 



CEDAW施行法位階 

《施行法》第二、八條 
明確《公約》在我國法律

體系之定位。 

第二條：《公約》揭示之
各項規定「具有國內法律

之效」 

第八條：「各級政府機關
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
討所主管之法律及行政措
施」，三年內完成法規制
定、修正或廢止。 



WHAT？CEDAW之適用內容 

第三條中說明適用於我國的CEDAW內
容包括 

1)公約第1-30條正式條文 

2)序言所述之「意旨」 

3)「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
之解釋」 

公部門修訂法律之參照標準 

司法系統援引條文之訴訟運用 



WHO？CEDAW施行法 

全面性與永續性執行CEDAW之步驟與範圍 

辦理單位:《施行法》第四、五、七、八條文

明定本法辦理單位為「各級政府機關」。 

立法院附帶決議： 

1）成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監督機制
2）國家報告之單位係以整體中央政府為原
則，包括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
考試院及各級政府地方機關。 



HOW？CEDAW在我國實施內涵 

1)各機關以公權力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規定

（第四條），並依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執行

《公約》相關事項（第五條）； 

2)各公部門間，以及政府與國內外公私部門（如非

政府組織和人權機構）應依法橫向相互協調合作，

聯繫辦理（第五條）； 

3)所有法規及行政策施應於本法施行三年後，完成

檢視暨改進作為（第八條）； 



4)依據《公約》規定，政府應「每四年提出國家報
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

依此「檢討、研擬後續施政」（第六條）。 

5)《施行法》明定上述之各項任務執行所需之經費，
「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第七條），並將

執行業務情形納入常態考核（第五條），以收監

督、追蹤之實效。 

HOW？CEDAW在我國實施內涵 



國家義務：施行法期程與執行 

101年開始：籌劃、

培訓及執行《公約》

規定保障性別人權事

項，並優先編制經費，

納入年度考核。 

101年至102年間：完

成所主管之法規及行

政措施之檢討及改進

作為，爾後新訂者亦

然。 

101年10-12月：啟動

103年12月政府提出

第二次CEDAW國家

報告之準備工作。 

性別觀點 
性別意識 

影響/結果 

WHEN？ 



CEDAW系列叢書 

我們的法律是否支持性別
平等-以CEDAW為基準的
法律檢視手冊 

-2011/10 

 

CEDAW怎麼教？婦女人
權公約教案手冊 

-2012/01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wrp.womenweb.org.tw/Page_Show.asp?Page_ID=95
http://wrp.womenweb.org.tw/Page_Show.asp?Page_ID=755
http://wrp.womenweb.org.tw/Page_Show.asp?Page_ID=755

